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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一業」分離移交事項

「三供一業」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於2018年11月16日，本公司董事會批准了「三供一業」分離移交事
項。據此，本公司將按照國家相關政策要求，對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職工家屬區的供
水、供電、供熱（供氣）及物業管理（「三供一業」）相關設備設施進行必要的維修改造，
並移交給本公司外企業或政府機構（「分離移交事項」）。

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於2018年11月16日，本公司董事會
批准了分離移交事項。

分離移交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關於國有企業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分離
移交工作指導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16]45號），在全國全面推進國有企業職工家屬區「三
供一業」分離移交事項工作，要求對供水、供電、供熱（供氣）及物業管理相關設備設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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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必要的維修改造，達到城市基礎設施的平均水準，分戶設表、按戶收費，交由專業化
企業或機構實行社會化管理。

「三供一業」分離移交事項是國家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有利於企業輕裝上
陣，進一步聚焦主業，提高核心競爭力，促進企業的長遠發展。

分離移交事項

本公司涉及分離移交事項所屬法人單位共有78戶，分佈在全國20個省49個市，涉及住戶
約17萬戶。分離移交事項執行地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台的相關標準和政策，大部分
接收單位由移交單位在地方政府協調下確定，且為國有企業或政府機構，雙方根據「三供
一業」設備設施現狀，共同協商維修改造標準和組織實施方案等事項，明確雙方責任，簽
訂分離移交協議。分離移交事項涉及的資產，按照《財政部關於企業分離辦社會職能有關
財務管理問題的通知》（財企[2005]62號）等相關文件規定，實行無償劃轉。接收單位均為
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分離移交事項涉及的移交改造費用將由中央財政、本公司的控股
股東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共同承擔，實際費用以專項審計結果為準。

移交協議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通過附屬公司已與181家國有企業或地方人民政府（均為獨立第
三方）簽署317份效力尚待本公司董事會批准的協議（「移交協議」）。

移交協議的主要內容如下：

訂約方：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作為移交方）；某獨立第三方（作為接收
方）

移交改造範圍： 特定的「三供一業」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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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改造費用： 協議生效後由移交方撥付給接收方。包括移交改造範圍內
的相關設施維修維護費用，基建和改造工程項目的可研費
用、設計費用、舊設備設施拆除費用、新設備及材料購置
費用、施工費用、監理費用等。移交費用最終以工程竣工
後的審計機構審計的金額為準，據實結算。

移交方和接收方的
主要職責：

移交方負責組織移交資產估價，並在改造資金撥付到位，
雙方簽訂資產移交協議後，向接收方無償劃轉資產。接收
方負責相關資產設施的接收、改造工程管理工作。

其他

本次董事會批准了上述移交方案，批准了移交協議的效力，並授權本公司高級管理層根
據項目進展情況與接收方談判並簽署新的移交協議，或對移交協議的內容進行變更（如
需），授權本公司高級管理層根據具體情況採取任何其他必要的措施完成分離移交事項。
本公司董事相信分離移交事項方案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受限於分離移交事項的特殊性，其涉及的財務數據包括但不限於移交改造費用等尚無法
確定。待確定後，本公司將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要求盡快作
出進一步披露（如需）。

承董事會命
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汪建平

中國，北京
2018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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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汪建平先生、丁焰章先生及張羨崇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馬傳景先生、劉學詩先生及司欣波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丁原臣先生、鄭起宇先
生及張鈺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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